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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黄淮学院委员会文件
院党文〔2020〕117 号

★

中共黄淮学院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黄淮学院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机关党委、各党总支：

《黄淮学院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》已经党委研

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黄淮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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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淮学院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，切实提高

廉洁自律意识，规范廉洁从政行为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

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

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廉政档案管理工作坚持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全面的

原则，为领导干部的提名考察、选拔任用和奖励惩处等工作提供

依据，充分发挥廉政档案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干部

监督管理中的重要作用。

第三条 廉政档案建档对象为全校处级领导干部。实行一人

一档，统一格式，统一标准，纸质和电子文档相结合。

第四条 廉政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工作由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

室）负责，校内各有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作配合。

第五条 廉政档案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处级干部基本情况信息表（主要包括任免情况、人事

档案情况等）；

（二）党员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；

（三）领导干部配偶、子女从业情况登记表；

（四）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登记表；

（五）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情况。主要包括历次党风廉政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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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情况等相关材料。

（六）未立案处理的监督检查材料。主要包括谈话、函询、

初步核实、直接予以了结等监督检查工作形成的情况报告及受到

组织处理等相关材料。

（七）立案处理的审查调查材料。主要包括立案审查调查形

成的未移送审理办结案件的审查调查报告、审理报告及处分决定

书、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、审判机关的裁判文书。

（八）经济责任审计情况。主要包括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等相

关材料。

（九）涉案情况。主要包括涉及其他案件情况、受处理等相

关材料。

（十）其他需要归入廉政档案的内容。

第六条 廉政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必须按照真实、合法、规范

的原则进行，材料应真实可靠、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楚。

（一）廉政档案材料主要由建档对象本人、所在基层党组织、

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供；

（二）廉政信息采集表由建档对象本人填报，并对填报内容

的真实性负责，需要组织盖章或本人签字的，必须盖章或签字后

方可归入本人廉政档案。其他廉政档案材料由校纪委（监察专员

办公室）及相关职能单位收集；

（三）廉政档案材料应为原件，若原件保管在其他部门的，

可以是复印件，但应当注明原件的保管处。

第七条 廉政档案的建档对象，应准确、及时填报廉政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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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内容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在廉政档案填报中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经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核实后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

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。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；

（二）不如实报告的；

（三）隐瞒不报的；

（四）不按有关规定报告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规违纪行为。

第八条 廉政档案的管理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干

部档案管理相关规定，制定并认真履行档案管理人员职责、保密

守则和档案查阅制度等，保证廉政档案归档及时准确，管理使用

规范安全。廉政档案的管理应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廉政档案材料的归档必须遵循统一规范、便于查阅的

原则，分为定期集中归档和平时不定期归档两种形式；

（二）廉政档案实行动态管理，内容及时进行更新，对新增

建档对象，及时建档、审核、完善；

（三）廉政档案必须按照安全、保密的要求，进行科学严密

的保管，指定专人负责廉政档案管理工作，并明确工作职责，专

柜存放、专人保管，防止廉政档案失密、泄密等事件发生。

第九条 廉政档案的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为推荐、提拔、任用处级干部提供廉政方面的有关情

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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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为实施提醒谈话、诫勉谈话、责任追究及采取组织措

施等提供有关情况；

（三）为年度考核、业绩评定、评优评先、表彰奖励等提供

有关情况；

（四）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监督检查工作提供有关情况；

（五）为综合分析处级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廉洁自

律方面存在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提供有关情况；

（六）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提供有关情况；

（七）为处级干部出国（境）的审核提供有关情况；

（八）其他需要使用的情形。

第十条 廉政档案的查阅应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需查阅和使用廉政档案的，应履行查阅、使用审批手

续，须经廉政档案管理部门领导批准，并做好登记；未经批准，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查阅；

（二）查阅廉政档案时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阅档规定，未

经批准不得私自摘录、拍摄、复制廉政档案内容，严禁涂改、增

删、损坏廉政档案，不得泄露廉政档案内容；

（三）廉政档案不得外借。确因工作需要借阅廉政档案原件

的，须经校纪委书记、监察专员批准，并严格履行借阅等相关手

续，限期归还，不得转借他人。

第十一条 处级干部因工作需要调出学校后，廉政档案管理

部门将廉政档案通过机要渠道或派专人送取方式转交给调入单

位相应的廉政档案管理部门，并严格履行转交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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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违反廉政档案管理规定和利用廉政档案管理

材料营私舞弊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黄淮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